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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致股東報告書 

一、 2022 年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202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499,230

仟元，較 2021 年度之 656,629 仟元減少 157,399 仟元，減少 24.0%；2022 年度

稅後合併淨虧損為 429,877 仟元，較 2021 年度之稅後合併淨虧損 512,492 仟

元，減少 16.1%；全年度 EPS 為-2.81 元。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2022 年度現金餘額為 1,120,989 仟元，較年初減少 559,595 仟元，其中來

自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362,577 仟元，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234,472

仟元，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24,689 仟元；來自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主系

為本年度稅前虧損所致；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主系為興建商辦大樓及磁灶廠

房之支出所致；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主系為五裡廠房租金支出所致。綜合影

響下，本公司負債比率由 2021 年 3.18%下降至 2022 年 2.94%;流動比率則由

2021 年 1,755.85%下降至 2022 年 1,563.94%。 

(三)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自行開發 EVO 材料及 EVO 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為該領域之領先者，

成功避免市場同質化之競爭；EVO 材料比傳統的 EVA 鞋材更輕、更軟、更耐磨，

可取代傳統 EVA 及橡膠鞋底，降低原材料成本；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之生產工

藝為一次性射出成型，不需貼合，大大減少了傳統鞋底製造所需人工，且避免

了膠水、處理劑污染環境和對人體的傷害，縮短了鞋底製造生產流程。此外，公

司研發之 EVA 可分解材料，乃是具有傳統 EVA 的良好特性之新型的環保可降解

材料，埋於土壤內或廢棄堆裡可分解為水和二氧化碳，降低環境污染，且成本

低，隨著國際上環保意識的日益升高，公司已領先準備好因應，未來可望成為

另一個業績成長的動力。 

二、 2023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與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經營方針 

1. 檢視目前經濟及市場環境，2023 年公司預測運動鞋市場仍將繼續出現動盪

局勢，大陸內需市場及外貿訂單或將持續萎靡，公司立足於穩固傳統單色鞋

底，進一步推廣公司之特色產品。

2. 繼續深入與國內知名運動品牌的大力合作同時，並加大力度和國際品牌的合

作，以達到公司產品對國內外頂級運動品牌的滲透。

3. 未來將持續研發新型材料，以提升產品品質及擴大市場差益化，不斷對一次

射出雙色雙密度製造工藝進行改良，以提升生產效率及降低生產成本，並繼

續興建磁灶生產中心以鞏固市場的領先地位。

4. 出租部分商辦大樓辦公室，以增加公司之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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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在現有的先進射出工藝及專利的基礎上，積極研發新型材料並拓展

產品的應用面，加大力度與國內外知名品牌的合作領域，以上各項業務有望為公

司的持續增長提供穩健的動能。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本公司將繼續加大新材料的研發及創新，不斷擴大客戶層面及產品推廣，建

立不可代替的長期合作夥伴。

2. 強化制程的技術創新，以增加成本優勢，提升自動化及智慧化生產技術層次，

進一步縮短生產時間及人力成本，以提升產品品質及公司整體的競爭能力。 

3. 完善商辦大樓的行政和行銷中心，更好的提升企業形象，加強對合作品牌客

戶的合作開發能力及行銷佈局影響。

三、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中國運動鞋底市場規模龐大，成長潛力發展快速，但由於鞋類行業進入門檻

相對較低，目前各類鞋業生產經營企業也相對較多，互相之間競爭較為嚴重。本

公司基於提升公司競爭力，近年來著重新材料之開發與制程之創新，相應研發

出不同功能的 EVO 系列材料、橡塑發泡材料，及可分解 EVA 材料等新型材料，

並且自行開發出一次射出雙色雙密度鞋底，大大減少了傳統鞋底製造所需人工，

為該領域之領先者。公司透過產品的差異化，近年來業績成長明顯，避免了市場

的同質競爭。本公司生產之鞋底及膠粒均為中國國內知名大廠所運用，其技術

層面高且附加價值大，並且持續進行開發、創新及製程改良，故在產品開發及製

造方面皆富有競爭力，產品近幾年也陸續被國際大廠所採用。公司將繼續把握

市場之成長契機，加大對目前品牌之滲透，開拓新的國際品牌，為股東創造更大

價值。 

僅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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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公司及集團簡介 

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Victory New Materials Limited Company，以下簡稱「本公司」)
係 2012 年 6 月 14 日設立於英屬開曼群島。主要營運公司係位於中國福建省晉江市之
晉江成昌鞋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係以高分子新材料研發和應用之高新技術企業，目前
產品主要應用於各式鞋料，擁有專業生產基地，目前員工約有 440 人。 

二、公司沿革 

年度 重要記事 
1997 成立晉江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1999 榮獲晉江市地方稅務局 A 類企業 
2000 “ACTONL”牌運動鞋榮獲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金獎 
2001 “銳迪”牌運動鞋榮獲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金獎 

2009 
獲得 ISO9001 品質管制體系認證證書 
取得 6 項實用新型專利證書 

2010 

成功研發 EVO 材料，並於市場銷售 
獲得國際知名品牌 Adidas、Reebok 授權生產書 
榮獲“高新技術企業”及“全國綠色品質信用 AAA 等級”證
書 
取得 3 項外觀設計專利證書 
與福州大學至誠學院教學科研聯辦實踐基地 
為赴美上市收購一家美國內華達州公司-8888 Acqusition 
Corporation (8888 Acqusition) 

2011 
成功研發一次射出雙色雙密度鞋底，並於市場銷售 
獲得“2010-2011 年度中國品牌之都創新供應商” 
獲得“海西十佳鞋材創新企業” 

2012 
獲福建省品質技術監督局頒發「旅遊休閒鞋底」起草單位殊榮 
獲得“中國皮革和製鞋行業科技示範企業” 

2012 

榮獲中國鞋都領軍品牌金牌供應商 
獲得泉州市人民政府頒發之「先進企業」殊榮 
取得 1 項發明專利證書 
為回臺上市成立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Victory New Materials 
Limited Company) 
為組織架構重整，設立 Victory New Material Mergerco Inc.公司
(Mergerco) 
為回臺上市成立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Victory New Materials 
Limited Company) 

2013 
EVO 材料獲得晉江市科學技術獎、專利獎及優秀獎 
取得 EVA 可降解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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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記事 
獲得法治今報社「海西經濟質量信譽優質品牌重點企業龍頭上
榜展示企業」 
中華開發旗下投資公司及軟銀中國等創投基金投資 

2014 於 1 月 14 日股票正式上市掛牌交易 
2015 一次射出雙色雙密拖鞋成功打入 ADIDAS 供應鏈 
2016 商辦大樓正式啟動改建 
2017 磁灶新廠正式啟動興建 
2022 商辦大樓建成 
2023 商辦大樓土地性質由工業用地轉為商業用地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辦理公司併購、轉投資關係企業、重整之情形： 

（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辦理公司併購、重整之情形：無。 
（二）轉投資關係企業： 

 

 

四、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經營
方式或業務內容之重大改變及其他足以影響股東權益之重要事項與其對公司之影響：無。 

五、風險事項 
 請參閱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檢討分析暨其他重要事項。 

 

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 
（開曼公司） 

 
                    100% 

Super Light Shoe Soles Co. Ltd 
(美國內華達州) 

 
                    100% 

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香港公司） 

 
                    100% 

晉江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中國公司) 

世紀勝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公司) 

100% 

4



 

參、公司治理報告 

一、組織系統 

1.組織結構

5



2.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門別 所營業務 

董事長 
規劃集團內公司經營業務及政策 
制定營運目標，並任命集團各公司主要經理人對各公司業務
之執行及推展 

總經理 領導監督所屬部門人員，管理本公司業務 

營銷中心 
營業銷售之規劃與執行 
訂單與市場開拓 
市場訊息蒐集與客戶管理 

管理中心 

1.財務部
公司整體財務規劃、資金運用調度及風險管理 
公司財務制度及作業程式之規劃及擬訂 
會計、稅務及股務管理作業 
決策支援分析與報告 
2.信息部

資訊策略、資訊業務之訂定、規劃、研究、推行及管理 
應用軟體系統規劃、開發與維護 
資訊設備採購、資訊預算管理，作業系統、網路及硬體之規劃
與維護 
系統流程之控管、檢討與改進 
3.總經辦
公司人員及物品出入之管理 
廠區衛生安全管理 
人事相關事務 
廠區其他相關處理事項 
4.行政部
公文相關事務處理 
公司資料文稿之保管 
公司會報亦成編排及記錄印發保管 
法律事務聯絡 
公司重要文件保管 

生產中心 

1.生產部
生產計畫之協調及管理 
車間生產設備等資產之維護及環境管理 
2.輔助部
制定採購方針、策略、制度及流程(包含採購價格的審核、預算、
報價) 

6



部門別 所營業務 
開發新供應商並維持與固有供應商之關係 
協調與供應商之間的問題 
原料進貨、半成品及成品檢驗 
公司產品品質資訊回饋之統計分析資料彙總 
檢驗儀器的配置、使用、校正和維護保養 
規劃各類倉庫區域並進行標示 
協助組織盤點工作 
倉庫防護及環境控管 

科研中心 
產業新技術及市場新產品訊息之蒐集與分析 
新產品開發及製程技術改良之規劃與執行 
產品打樣、測試及分析 

稽核室 

公司內控及內稽制度建立與執行檢視，及內控流程改善
規劃 
執行年度稽核計畫、出具查核報告及稽核缺失追縱改善 
協助執行內部控制自行檢查，執行專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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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20

23
年

5
月

2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Ch
an

g 
X

in
g 

In
ve

st
m

en
t L

im
ite

d 
莊

國
清

 

Ch
en

g 
Y

ue
 In

ve
st

m
en

t L
im

ite
d 

莊
國

清
 

Ba
i C

he
ng

 In
ve

st
m

en
t L

im
ite

d 
莊

輝
煌

 
註

：
法

人
股

東
屬

公
司

組
織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專
業

資
格

及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揭
露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莊
國

清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
晉

江
成

昌
鞋

業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
Su

pe
r L

ig
ht

 S
ho

e 
So

les
 

Co
m

pa
ny

 L
im

ite
d 

董
事

、
總

經
理

、
成

昌
鞋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Ch
an

g 
X

in
g 

In
ve

st
m

en
t L

im
ite

d 
(B

V
I)董

事
、

Ch
en

g 
Y

ue
 In

ve
st

m
en

t L
im

ite
d 

(B
V

I)董
事

 
不

適
用

 
0 

莊
輝

煌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
晉

江
成

昌
副

總
經

理
、

晉
江

成
昌

鞋
業

有
限

公
司

監
事

 
Ba

i C
he

ng
 In

ve
st

m
en

t L
im

ite
d(

BV
I)董

事
、

勝
悅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世
紀

勝
悅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董

事
 

不
適

用
 

0 

徐
瑞

霞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協
理

、
嘉

誼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不

適
用

 
0 

陳
圖

炎
 

大
利

亞
M

ac
qu

ar
ie 

U
ni

ve
rs

ity
，

會
計

碩
士

、
澳

大
利

亞
註

冊
會

計
師

CP
A

、
註

冊
金

融
分

析
師

CF
A

、
金

融
風

險
管

理
師

FR
M

考
試

及
格

、
Ca

bo
t S

qu
ar

e 
Pt

y 
Lt

d
稅

務
會

計
、

Fa
lk

in
er

 G
lo

ba
l I

nv
es

to
rs

 L
im

ite
d

分
析

師
、

易
唯

思
商

務
諮

詢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項

目
經

理
 

不
適

用
 

0 

林
建

煌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經
理

、
圓

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各

獨
立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符

合
下

述
各

條
件

：
 

（
1）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

（
2）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但
如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0 

林
世

勳
 

中
華

民
國

律
師

高
考

及
格

、
公

務
人

員
高

考
法

制
類

及
格

、
中

華
民

國
專

利
代

理
人

、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分
班

兼
任

講
師

、
健

元
電

子
收

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務
協

理
、

建
業

法
律

事
務

所
資

深
律

師
、

育
誠

法
律

事
務

所
負

責
律

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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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林
振

祥
 

友
信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財
會

主
管

、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協

理
、

圓
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3）

非
本

人
及

其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1%
以

上
或

持
股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非

(1
)所

列
之

經
理

人
或

(2
)、

(3
)所

列
人

員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或
三

親
等

以
內

直
系

血
親

親
屬

。
（

5）
非

直
接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5%

以
上

、
持

股
前

五
名

或
依

公
司

法
第

27
條

第
1

項
或

第
2

項
指

派
代

表
人

擔
任

公
司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之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但
如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6）

非
與

公
司

之
董

事
席

次
或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半

數
係

由
同

一
人

控
制

之
他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但
如

為
公

司
或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7）

非
與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互
為

同
一

人
或

配
偶

之
他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理
事

)、
監

察
人

(監
事

)或
受

僱
人

(但
如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8）
非

與
公

司
有

財
務

或
業

務
往

來
之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理
事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或
持

股
5%

以
上

股
東

（
但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如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20

%
以

上
，

未
超

過
50

%
，

且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
9）

非
為

公
司

或
關

係
企

業
提

供
審

計
或

最
近

二
年

取
得

報
酬

累
計

金
額

未
逾

新
臺

幣
50

萬
元

之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等
相

關
服

務
之

專
業

人
士

、
獨

資
、

合
夥

、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企

業
主

、
合

夥
人

、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及

其
配

偶
。

但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或

企
業

併
購

法
相

關
法

令
履

行
職

權
之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公
開

收
購

審
議

委
員

會
或

併
購

特
別

委
員

會
成

員
，

不
在

此
限

。
 （

10
）

未
與

其
他

董
事

間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

11
）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
 （

12
）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27
條

規
定

以
政

府
、

法
人

或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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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

B+
C+

D
+

E
+

F+
G

) 

本
公

司
(註

10
)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I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J 

低
於

2,
00

0,
00

0
元

 

莊
國

清
、

莊
輝

煌
、

陳
圖

炎
、

徐
瑞

霞
、

林
振

祥
、

林
世

勳
、

林
建

煌
 

莊
國

清
、

莊
輝

煌
、

陳
圖

炎
、

徐
瑞

霞
、

林
振

祥
、

林
世

勳
、

林
建

煌
 

林
振

祥
、

林
世

勳
、

林
建

煌
、

徐
瑞

霞
、

莊
輝

煌
 

林
振

祥
、

林
世

勳
、

林
建

煌
、

徐
瑞

霞
、

莊
輝

煌
 

2,
0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莊
國

清
、

陳
圖

炎
 

莊
國

清
、

陳
圖

炎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共

7
人

 
共

7
人

 
共

7
人

 
共

7
人

 

2.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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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發員工紅利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職稱 姓名 股票紅利金
額 

現金紅利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董事長 莊國清 

- - - - 
總經理 莊輝煌 
財務長 陳圖炎 
稽核主管 吳佳訊 

(四)分別比較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
總經理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
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本公司 所有公司 本公司 所有公司 
董事 1,241 3,826 1,261 3,887 
董事長/總經理 - 4,653 - 4,727 

2021 及 2022 年度支付金額佔稅後虧損分別為 1.19%及 2.00%。董事長及總經理之酬
金係薪資，已依本公司薪資相關管理規定執行，應足以表彰其所承擔之責任與風險。 

本公司並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擔任委員，定期檢討與評估董事、
經理人之績效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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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 2022 度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董事會 8 次，其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董事長 莊國清 8 0 100 
董事 莊輝煌 8 0 100 
董事 徐瑞霞 8 0 100 
董事 陳圖炎 8 0 100 
獨立董事 林建煌 8 0 100 
獨立董事 林世勳 8 0 100 
獨立董事 林振祥 8 0 100 

2.其他應記載事項
(1)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暨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2)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
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3)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 
本集團已於 2013 年 1 月 24 日增設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會以達加

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未來，本公司將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揭露相關訊息以
提升資訊透明度。 

(二)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一次 

對董事會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之績
效進行評估 

評估之範圍包括
董事會、個別董
事成員及功能性
委員會之績效評
估 

評估之方式包括
董事會內部自
評、董事成員自
評、同儕評估、
委任外部專業機
構、專家或其他
適當方式進行績
效評估 

註 1 

註 1：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董事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

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
控制等。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
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18



(三)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2022 度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開會 7 次，審計委員出席情形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獨立董事 林建煌 7 0 100 - 
獨立董事 林世勳 7 0 100 - 
獨立董事 林振祥 7 0 100 - 

2.其他應記載事項
(1)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暨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委員
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無。 

(2)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
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3)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例如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
行溝通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本公司之稽核單位定期皆會提供獨立董事公司內部查核之稽核報告，並
透過董事會報告最新的稽核情形，獨立董事並得隨時查閱本公司之財務、業
務執行狀況，若對本公司相關之作業有疑問，可立即與相關單位主管溝通並
進行檢討改進。另與會計師溝通情形方面，若獨立董事對本公司財務、業務
等狀況有任何疑問，得隨時與本公司會計師溝通（2022/3/21、2022/5/10、
2022/8/17、2022/11/8 針對稽核業務執行報告、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
進行溝通），並指導本公司相關單位進行檢討改進。 

(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本公司已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於公司網站
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公司治
理守則」。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 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

程序處理股東建議、疑
義、糾紛及訴訟事宜，
並依程序實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一）本公司在台已委由專責股
務代理機構處理股務事
宜，並設有專人及電子郵
件信箱，及時回覆並處理
股東建議或糾紛事項。 

（二）本公司設有股務單位及委
託股務代理，定期掌握實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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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
關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
及防火牆機制？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
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
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
價證券？ 

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
及主要股東最終控制者
名單。 

（三）依本公司相關內部控制制
度規定辦理。 

（四）本公司已訂定「內部重大
資訊處理作業程序」，要
求本公司人員遵守防止
內線交易相關法定，如掌
握重要未公開資訊時，不
得從事相關證券交易。本
公司對新任董事於上任
後提供法規宣導手冊，並
對新進員工則於教育訓
練時予以教育宣導，其中
課程內容包括重大訊息
之保密作業，以及內線交
易形成原因。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定多元化

政策、具體管理目標及
落實執行？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外，是否自願設置其他
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

效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
式，每年並定期進行績
效評估，且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
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 

 

  
（一）董事會之組成 

本公司於 2016 年 8 月 4
日第 2 屆第 4 次董事會
會議通過訂定「公司治理
守則」，在第三章「強化
董事會職能」即擬訂有多
元化方針。本公司董事會
成員之提名與遴選係遵
照公司章程之規定，採用
候選人提名制，除評估各
候選人之學經歷資格外，
並參考利害關係人的意
見，遵守「董事選任程序」
及「公司治理守則」，以
確保董事成員之多元性
及獨立性。 

 
（二）本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外，正擬議設置其他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以提升公
司治理理念之落實。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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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已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董事會通過「董事會
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
估辦法」，並應於年度結
束後三個月內完成董事
會之自我評估。每年自評
問卷悉數回收後，本公司
公司治理評鑑專案小組
將依前開辦法進行分析，
並納入量化指標後將結
果提報董事會，並針對可
加強處提出改善建議。 

（四）本公司每年至少評估一次
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與
適任性，針對會計師事務
所規模與聲譽、連續提供
審計服務年數、提供非審
計服務之性質及程度、審
計簽證公費、同業評鑑、
是否無任何法律訴訟案
件或主管機關糾調查之
案件、審計服務品質、是
否有定期進修、與管理階
層及內部稽核主管之互
動等指標，由會計部據加
以評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
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
人員，並指定公司治理主
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
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董
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
資料、協助董事、監察人遵
循法令、依法辦理董事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錄等)？ 

 

本公司正擬議設置『公司治理評
鑑專案小組』，由財務長兼任公
司治理主管，並為董事之直接對
應窗口，其已具備公開發行公司
從事財務等管理工作經驗達五
年以上，另擬設成員 2 人，係公
司治理及誠信經營的規劃單位，
保障股東權益並強化董事會職
能，主要職責為提供董事、獨立
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與經
營公司有關之最新法規發展，以
協助董事、獨立董事遵循法令。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  

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
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透過適當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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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
管道， 
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
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
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 

溝通方式及利害關係人之參與，
瞭解其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
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由各部門分
工負責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並定
期向董事會報告： 
（1）股東 
關注議題：管理與規劃/法規遵
循/公司治理 
a. 每年六月前召開股東會，議案

採逐案表決，股東亦可透過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充分參與
議案表決過程。 

b. 每年發行股東會年報與經營
報告，供投資人參閱。 

c. 每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
司網站公告前月營收及自結
盈餘。 

d. 上傳法人說明會之簡報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供
投資人參閱。 

e. 聯絡窗口：公司發言人-陳圖
炎 

Email: 
peter.chen@sportspowersole.com 
 
(2) 員工 
關注議題：經濟績效/人才招募
與留才/勞雇關係/人員起薪標
準 
a. 公司每月召開主管會議，由各

部門之主管於會議上討論及
彙報工作情形、人才招募與留
才等事宜，並於會後轉知各部
門員工。 

b. 每季召開勞資會議協調勞資
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
作效率。 

 
(3) 供應商 
關注議題：風險控管/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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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不定期之拜會與互訪外，亦
以電子郵件及電話方式直接
連絡，進行相關處理與改善。 

b. 依採購項目設置各專人與各
廠商以郵件或電話方式直接
連絡。

(4) 客戶 
關注議題：經濟績效/風險控管
/公司治理/洩漏/客戶滿意度 
a. 每周甚至每日透過電子郵件

與電話保持與客戶的即時溝
通。

b. 每年至少一次的拜訪或互訪。 

除了上述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外，公司網站設有利害關係人 
專區，並標明利害關係人之聯絡
管道，希望藉以加強可及性、透
明性、及時性、完整性及互動性，
有利本公司瞭解利害關係人所
關切的議題並能適度回應，參考
各界的回饋意見作為持續改善
的依據。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
辦機構理股東會事務？  

本公司委任永豐金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 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
資訊？ 

（二） 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
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
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落實發言人制度、
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
司網站等）？ 

（三） 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兩個月內公告並申
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

 

（一） 本公司設有中英文網站
揭露業務、財務及公司治
理資訊。 

（二） 與公司有關問題由發言
人或代理發言人回答，並
由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及
投資人關係部門負責公
司資訊之蒐集與揭露。另
於公司網站揭露歷年已
召開或受邀之法人說明
會相關資訊。 

（三）本公司 2021 年度財務報
告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
告並申報；2022 年年度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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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期限前提早公告並
申報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
形？ 

財務報告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公告並申報；第一、
二、三季財務報告於每季
結束後 45 日內公告並
申報；每月約於第十個營
業日前申報並自願公告
前一個月之自結營業收
入。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
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
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
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
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關
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
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
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
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
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一） 本公司及各地子公司均
依各該國之法令訂有相
關員工福利制度，保護員
工權益。 

（二） 本公司由管理部專責處
理員工權利與投資人關
係，並定期或不定期安排
員工訓練及董事進修課
程。 

（三） 本公司亦設有職工福利
委員會，提供員工節慶禮
品、禮金等福利；每季召
開勞資會議，確保勞資溝
通管道暢通。 

（四） 本公司已為董事投保責
任險，並提董事會報告。 

 

無重大差異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
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1. 已改善情形：根據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本公司主要已改善的部分說明如下： 

(1)本公司為使董事長與總經理權責劃分更為明確，進行職務調整，於 111 年
3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任命莊輝煌擔任本公司總經理一職，董事長不兼任總
經理。 

(2)本公司已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辦理，並將 111 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呈
送 112 年 5 月 11 日董事會報告。 

2.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因應第九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訂，本公司優先加強部分說明如下：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一年一次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並於年報詳實
揭露評估程序。 

3.本公司將針對尚未得分的部分，持續評估未來改善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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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表 

1. 評估單位：董事會

2. 評估年度：112 年度

3. 評估日期：112.05.11

4. 評估委任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光慧會計師、郭鎮宇
會計師

5. 評估內容: 參酌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正直、
公正客觀及獨立性」訂定: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間未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是 □否 

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間未有重大密切之商業關係。 █是 □否 

簽證會計師於審計本公司時未有潛在之僱佣關係。 █是 □否 

簽證會計師未有與本公司有金錢借貸之情事。 █是 □否 

簽證會計師未收受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價值重大之餽

贈 或禮物(其價值為超越一般社交禮儀標準)。 

█是 □否 

簽證會計師並無已連續七年提供本公司審計服務。 █是 □否 

簽證會計師未握有本公司股份。 █是 □否 

簽證會計師本人、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審計小組於審計期

間或 最近兩年內未擔任本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

重大影響之 職務，亦確定於未來審計期間不會擔任前述相關

職務。 

█是 □否 

6. 評估結果：本年度財務報表委任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光慧會計師、郭鎮宇會計
師簽證，經評估二位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均符合無虞。

(五)公司如有設置薪酬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酬委員會之組成

本公司為健全公司治理，並健全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已參酌
中華民國「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
職權辦法」，於 2013 年 1 月 24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並
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以利遵循。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包括獨立董事
林建煌、獨立董事林世勳及獨立董事林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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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

之承諾？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期分析

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據

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且至少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

款行為之防範措施？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行

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

度，且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

正前揭方案？ 

 

 

（二）本公司已建立有效之

內部控制制度，每年定期評

估分析並製作評估報告，以

作為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之依據。 

 

 

 

（三）本公司訂有「誠信經

營守則」中，載明不誠信行

為之防範措施，如：行賄及

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

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侵害

營業秘密及智慧財產權等，

並定期檢討修正。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

之誠信紀錄，並於其與往來交

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定誠信

行為條款？ 

 

 

 

 

 

 

 

 

  

（一）本公司期待並且採取實

際的行動來協助客戶、供應商

等商業夥伴或其他有業務往

來的各界人士能瞭解並認同

本公司的從業道德標準及文

化。除進行相關稽核外，並透

過內部教育訓練宣導本公司

之從業道德規範，以確實瞭解

是否有不符合誠信正直的行

為發生。本公司也透過各項客

戶稽核活動，向客戶傳達本公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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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

會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 責

單位，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

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

行 情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

衝突政策、提供適當陳述管道，

並落實執行？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

營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度、內

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單

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

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

查核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遵

司的從業道德標準，並進行相

關議題的交流。 

 

（二）為了善盡誠信經營之監

督責任，本公司董事會建立了

各式組織與管道，例如審計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隸屬審計

委員會的財務專家顧問、內部

稽核等。公司經理人，尤其是

董事長、財務長及法務長，在

董事會的監督之下，必須確保

本公司對證券主管機關所申

報或其他對外揭露之財務會

計資訊是完整、公允、準確、

即時且易懂的。 

 

（三）本公司於聘用新進員工

時，將視需要請員工簽署「新

進員工利益衝突聲明書」。根

據本公司從業道德規範，所有

同仁均需主動申報任何實際

或潛在利益衝突之情。 

 

（四）本公司一向注重確保其

財務報導流程及其控制的正

確性及完整性，並針對潛在具

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作業

程序設計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內部稽核亦依據風險評估結

果擬訂之年度稽核計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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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情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

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

經營之內、外部之教育訓練？  

各項稽核，並呈報董事會及管

理階層稽核結果與後續改善

方案，以落實稽核成效。 

（五）遵法教育訓練是本公司

法規遵循計劃中重要的項目

之一。透過不定期推出的內、

外部法規推廣與訓練課程，讓

客戶及公司同仁了解最新或

與其息息相關的法令規範，更

進一步強化同仁對於遵循誠

信經營規範的堅定承諾。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

及獎勵制度，並建立便利檢舉

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

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

事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調

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及

相關保密機制？ 

 

（一）本公司對違反法令規章

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設有

多元檢舉及申訴管道，如電子

郵件、員工意見箱及相關懲戒

措施，並不定期檢討修正，以

達有效及充分意見溝通之管

道，使問題發生時，得以快速

及有效溝通解決，及針對被檢

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責

人員。 

（二）本公司已於「誠信經

營作業程序行為指南」中訂

定處理程序，相關單位接獲

舉發後即會進行證據收集及

深入調查，並以保密方式處

理呈報案件。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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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

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

措施？ 

（三）本公司於人事規章中規

定可進行匿名檢舉以保護檢

舉人，亦於道德行為準則中明

訂保密方式。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其所定誠信經營

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守則」

並將其執行情形揭露於本公

司官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

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無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1.對商業往來客戶及廠商宣導公司誠信經營決心、政策及邀請其參與教育訓練： 

(1)本公司與銷售客戶及供應商檢討銷售及進貨品質時，亦會宣導公司經營理念。 

(2)本公司針對新增之銷售客戶及採購供應商時，依據「客戶授信管理辦法」及「供應

商管理辦法」之規範進行審查，同時與負責人員進行訪談，瞭解該公司之經營理念

及是否誠信經營。 

2.檢討修正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本公司於「誠信經營守則」中明訂行為規範，另為使公司之客戶、供應商、外部其他人事等

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準則，公司不定期開會溝通及對員工之宣導，來樹立注重操

守之企業文化，並於公開場合及相關場所進行宣導。 

 

(七)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 

查詢網址：

http://www.vnm.com.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245&index=

1 

本公司已建置公司治理制度，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精神，制訂完備之

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管理辦法，相關規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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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會議事規則

2.股東會議事規則

3.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式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式

5.背書保證作業程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式

6.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式

7.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式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理程式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式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背書保證作業程式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子公司監理作業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印鑑管理作業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八)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 

1.本公司董事依規定進修，並參與證基會辦理公司治理及相關課程研討，落實公司治

理運作。

2.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負責單位亦不定期派員參加公司治理相關課程，並隨時提供最新

法令資訊予董事及經理人。

3.為建立公司良好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資訊不當洩露，並確保本公

對外界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特制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式』，以資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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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列事項： 
1、內部控制聲明書 

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2 年 3 月 27 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民國 111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

果，謹聲明如下： 
一、 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

本公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
保障資產安全等）、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
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 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
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
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 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
準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是否有效。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
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
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及 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
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則」之規定。 

四、 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的有效性。 

五、 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內部控制制
度﹙含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
報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
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 為符合「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需要，本
公司依據「處理準則」第三十七條規定，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上開期間與報導
具可靠性及與保障資產安全（使資產不致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取得、使用或處
分）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如前項所述，其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並無影響財
務資訊之記錄、處理、彙總及報告可靠性之重大缺失，亦無影響保障資產安全，
使資產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逕行取得、使用或處分之重大缺失。 

七、 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
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
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八、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 112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 7 人中，無
人持反對意見，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勝 悅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 莊 國 清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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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反內
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十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111 度股東會及臨時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重要決議事項 

日期 會別 重要決議事項 

111/6/30 股東常會 1、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
表冊。 

2、110 度盈餘分配案。 
3、公司章程修正案。 
4、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 
5、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 
6、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

事)案。 
7、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無異議照
案通過。 

(2)、執行情形 

日期 會別 重要決議事項 

111/6/30 股東常會 1、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
表冊：無異議照案通過。 

2、110 度盈餘分配案：無異議
照案通過。 

3、公司章程修正案：無異議照
案通過。 

4、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無異議照案通過。 
5、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無異議照案
通過。 

6、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

事)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7、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無異議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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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日期 會別 重要決議事項 

111/1/17 董事會 1、通過子公司世紀勝悅磁灶廠
房興建案。 

2、通過本公司之孫公司晉江成
昌資金貸與本公司之子公司
世紀勝悅案。 

111/3/25 董事會 1、通過本公司 2021 年度本公司
內控聲明書。 

2、通過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
配案。 

3、本公司 2021 年度營業報告書
及合併財務報告。 

4、通過通過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5、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 
6、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 
7、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8、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

則」。 
9、修訂本公司「關係企業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 
10、通過任命總經理人事案。 
11、設立資案單位案。 
12、通過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

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
形」。 

13、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獨立
董事案暨提名本公司董事(含
獨立董事)候選人。 

14、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 

15、訂定 2022 年股東常會受理股
東提案及提名相關事宜。 

16、訂定本公司 2022 年股東常會
召開時間及地點。 

111/5/12 董事會 1、通過本公司 2021 年度盈餘分
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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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別 重要決議事項 
2、通過 2022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

報表。 
3、通過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

核 主 管 及 會 計 師 之 溝 通 情
形」。 

111/7/11 董事會 1、選舉董事長。 
2、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111/8/22 董事會 1、通過 2022 年上半年合併財務
報表。 

2、通過本公司與子公司香港成
昌鞋業資金貸與案。 

3、通過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時程規劃案。 

4、通過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
核 主 管 及 會 計 師 之 溝 通 情
形」。 

5、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
則」。 

111/11/11 董事會 1、通過 2022 年前三季度合併財
務報表。 

2、通過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
核 主 管 及 會 計 師 之 溝 通 情
形」。 

3、通過本公司 2023 年預算案案。 
4、通過本公司 2023 年稽核計畫

案」。 
112/3/27 董事會 1、通過本公司內控聲明書。 

2、通過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
配案。 

3、通過本公司 2022 年度營業報
告書、合併財務報告。 

4、修訂本公司章程。 
5、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

則」。 
6、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

則」。 
7、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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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別 重要決議事項 
8、修訂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

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 
9、增訂本公司「財務報表編製流

程之管理作業程序」，。 
10、 增訂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

處理作業程序」。 
11、增訂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與程序」。 
12、設立公司治理主管。 
13、 通過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

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
情形」。 

14、 繼續委任信永中和為本公
司 2023 年簽證會計師。 

15、 訂定 2023 年股東常會受理
股東提案及提名相關事宜。 

16、 訂定本公司 2023 年股東常
會召開時間及地點。 

112/5/11 董事會 1、本公司 2022 年度盈餘分配案。 
2、通過 2023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

報表。 
3、通過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

核 主 管 及 會 計 師 之 溝 通 情
形」。 

4、通過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評估。 
5、審查 1%股東提案。 

(十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十四)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總經理、會計
主管及內部稽核主管等）辭任解任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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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
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信永中和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陳光慧 

111/01/01 ～ 
111/12/31 

7,850 - 7,850 

郭鎮宇 

五、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于簽
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它關係企業：無。 

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
尚應揭露該相對人之姓名、與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
之關係及所取得或質押股數 

職稱 姓名 
2022 年度 2023 年截至 5 月 3 日 

持 有 股 數 增
（ 減 ）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 減 ） 數 

持 有 股 數 增
（ 減 ）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 減 ） 數 

董事長 莊國清 - - - - 

董事及大股東 
Chang Xing 

Investment Limited 
代表人：莊國清 

- - - - 

董事及大股東 
Cheng Yue 

Investment Limited 
代表人：莊國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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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2022 年度 2023 年截至 5 月 3 日 

持 有 股 數 增
（ 減 ）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 減 ） 數 

持 有 股 數 增
（ 減 ）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 減 ） 數 

董事 
Bai Cheng 

Investment Limited 
代表人：莊輝煌 

(263,000) - (642,000) - 

董事 CHEN TUYAN - - - - 

獨立董事 林振祥 - - - - 

獨立董事 林世勳 - - - - 

獨立董事 林建煌 - - - - 

稽核總監 吳佳迅 - - - - 

(1) 股權移轉資訊：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之股東股權移轉相對人並無關係人情形。
(2) 股權質押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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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
事業之持股數，併合並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2023 年 5 月 2 日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直接或
間接控制事業之

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 

比例(%) 
股數 

持股 
比例(%) 

股數 
持股 

比例(%) 
Super Light 100 股 100 - - 100 股 100 
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註 100 - - 註 100 
晉江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註 100 - - 註 100 
世紀勝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註 100 - - 註 100 

註：屬有限公司型態，因此並無劃分股份。 
 
(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及

其設定質權之情形，並列明資金來源及其對公司經營結果及財務狀況之影響：無。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情事或有以部分營業、研

發成果移轉子公司，應揭露放棄子公司現金增資認購情形，認購相對人之名稱、及其
與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之關係及認購股數。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發生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情事，
另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將部分營業、研發成果移轉子公司之情事，故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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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股) 

持股比例 
(%) 

Cheng Yue Investment Limited(成悅投資) 
代表人：莊國清 

27,501,175 17.98% 

Wang Wenling 
(王文苓) 

7,775,097 5.08% 

Chang Xing Investment Limited(昌興投資) 
代表人：莊國清 

3,029,104 1.98% 

朱陳一慧 2,580,000 1.69% 
林志龍 1,700,000 1.11% 
蔡政哲 1,580,000 1.03% 
陳筆政 980,280 0.64% 
花旗託管ＤＦＡ新興市場核心證券投資專戶 815,500 0.53% 
Bai Cheng Investment Limited(百成投資) 
代表人：莊輝煌 

784,065 0.51% 

張昱祥 705,000 0.46%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之國籍或註冊地 

身分別 姓名 國籍或註冊地 

董事長 莊國清 中國香港 

董事 莊輝煌 中國香港 

董事 陳圖炎 澳大利亞 

董事 徐瑞霞 中華民國 

獨立董事 林振祥 中華民國 

獨立董事 林世勳 中華民國 

獨立董事 林建煌 中華民國 

稽核總監 吳佳迅 中國大陸 

持股 10%以上大股東 Cheng Yue Investment Limited 英屬維京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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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年 
項度 
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截至第

一季 

每股 

市價 

最高 13.1 11.7 11.35
最低 9.23 9.2 9.8
平均 11.0 10.3 10.5

每股
淨值 

分配前 32.6 30.4 29.8 

分配後 32.6 30.4 29.8 

每股
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 152,923 仟股 152,923 仟股 152,923 仟股 
每股盈餘 (3.35) (2.81) (055) 

每股 

股利 

現金股利 - - 不適用 
無償
配股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累積未付股利 - - 不適用 

投資
報酬
分析 

本益比（註1） (3.28) (3.67) (19.09) 
本利比（註2） - - 不適用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3） - - 不適用 

註 1：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盈餘。 
註 2：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利。 
註 3：現金股利殖利率＝每股現金股利／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註 4：本公司之子公司晉江成昌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不分配 

2022 年度之盈餘。 
註 5：本公司之子公司世紀勝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不分配 2022 年度之盈餘。 

48



六、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本公司章程所訂定之股利政策
依照本公司章程第 34 條，股利政策主要規定如下：
除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時，董事會應
以下述方式及順序擬訂盈餘分派案並提交股東會決議：
(a)依法提撥應繳納之稅款；
(b)彌補以前年度之累積虧損(如有)；
(c)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提撥百分之十(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巳達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d)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要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e)按當年度盈餘扣除前述第(a)項至第(d)項規定後之數額，加計前期累計未分配盈餘

為可供分配盈餘，可供分配盈餘得經董事會提議股利分派案，送請股東會依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決議後分派之。股利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及/或股份以代替現金股
利方式發放，股利總額至少應為當年度盈餘扣除前述第(a)項至第(d)項規定之百分
之十(10%)，且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得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10%)。 

2.本年度擬議股利分配之情形
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12 年 5 月 11 日董事會通過，有關通過擬議分派
情形如下：
(1)股東現金紅利 0 元，股東股票股利 0 元。
(2)配發員工紅利 0 元；配發董監酬勞 0 元。
以上待本次 112 年度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七、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無。 

八、 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請參閱上述本公司章程。

2. 本期估列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配發股票紅利之股數計
算基礎及實際配發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無。

3. 盈餘分配議案業經董事會通過，尚未經股東會決議者：
本公司 112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擬決議分配發員工紅利 0 元、董監酬勞 0 元

4. 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利總額合
計數之比例：不適用(本公司未配發員工股票紅利)。

5. 前一年度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股
價）、其與認列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
理情形：無。

九、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49



十、 公司債（含海外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十一、 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十二、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辦理情形：無。 

十三、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十四、 限制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十五、 併購辦理情形：無。 

十六、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十七、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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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 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本公司主要產品係以高分子新材料研發和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公司產品
主要為運動鞋鞋底和鞋底材料，包括 RB 鞋底、EVA 鞋底、EVO 鞋底、一次雙
色雙硬度鞋底和 EVO 顆粒。主要銷售客戶則為中國各大知名運動品牌，如：喬
丹體育、鴻星爾克、德爾惠、特步、安踏等。 

(2)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要產品項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營收淨額金額 營業比重
比例(%) 

營收淨額金額 營業比重
比例(%) 

單色鞋底 487,850 74.32 431,768 66.36 
雙色雙密度鞋底 90,485 13.79 60,299 9.27 
EVO 膠粒 78,071 11.89 158,562 24.37 

合計 656,406 100.00 650,629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項目 

本公司目前產品有 EVA 鞋底、RB 鞋底、EVO 鞋底、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
成品鞋、橡塑發泡鞋底及自行研發製造之 EVO 膠粒。 

(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本公司未來計畫開發之新產品方向分為原材料和製程兩方面： 

①原材料
主要為 EVA 可分解環保材料的進一步升級，本公司通過多年努力，

已成功研發出 EVA 澱粉可降解材料，並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正式取得專
利證書，目前本公司正完成對 EVA 可降解材料進行升級，並採用木粉纖
維代替澱粉，進一步降低成本。 

②製程
本公司已開始一次射出三色雙密度鞋底的前期研發工作。目前一次

雙色雙密度鞋底雖已可以省去貼合流程，但鞋底只有兩個顏色，許多客戶
仍添加橡膠貼片來增加鞋底美觀，一次三色鞋底將可讓解決該難題，鞋底
可以達到三個顏色，以節省製造流程及貼合工序所帶來的額外成本。

(二)產業概況 

51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①產業之現況 
全球總人口和鞋類產品總產量，均呈現上升的趨勢，而全球鞋業總產量

為全球人口的 2 至 3 倍，鞋類產品需求的增長量也是人口增長量之 2 倍。鞋
類製造業是典型的勞動力密集產業，產業對技術與設備方面的要求相對較低，
勞動力與原物料在製鞋生產成本中占比較大，生產因素朝著勞動力成本較低
廉的國家和地區遷移。早期係義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為主要的鞋類製造國，
而 1970 年代起生產重心由歐洲逐漸移轉至人工成本相對較低的亞洲地區，如
日本、韓國與台灣等。1980 年代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生產重心逐漸移轉
至成本更低廉、資源更豐富的中國沿海一帶。目前全球製鞋的大國主要是亞
洲的中國、印度、越南、印尼與泰國，歐洲的義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以
及南美洲的巴西。根據 World Footwear 2022 Year Book 數據所示，2021 年全球
鞋类产量为 220 亿双，同比 2020 年增长 8.6%，其中亞洲地區製鞋量占全球產
量之 88%，而中國的鞋產量占全球產量之 54%，仍是全球制鞋之主要國家。 

②產業之發展 
A.全球鞋業市場之發展概況 

在全球製鞋業之發展歷程方面，鞋類製造業是典型的勞動力密集產業，
產業對技術與設備方面的要求相對較低，勞動力與原物料在製鞋生產成本中
占比較大，生產因素朝著勞動力成本較低廉的國家和地區遷移。其中，皮革
與其他原物料成本占比約 50 至 60%，勞動力成本占比約 10 至 15%，且土地
資源及產業鏈的完善性亦是影響產業發展之關鍵因素。 

在全球出口概況方面，根據 World Footwear 2022 Year Book，報告顯示 2021
年亞洲地區鞋類出口總量占世界份額约 80%，而中國仍是主要的鞋类出口国
家。 

在鞋类產品的出口單價方面，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鞋类平均出口單
價達到 11.04 美元，同比 2020 年增加约 6%，再创歷史新高。 

B.中國鞋業市場之發展概況 
中國從 1996 年起成為世界最大的鞋類製造國、出口國以及消費國。根據

World Footwear 2022 Year Book，報告中指出中國在 2021 年製鞋總量超過 119
億雙，占全球製鞋量的 54.1%。 

促使中國鞋類市場擴大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鼓勵體育產業的發展、運動健
身觀念的普及與消費能力的提升。中國 2010 年所發佈的十二五計畫《體育產
業“十二五”規劃》與《“十二五”群眾體育事業發展規劃》，目的為促進
體育產業的發展；2008 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不斷舉辦各項體育賽事，人民
逐漸培養健康和運動健身的意識；消費者購買力隨著可支配所得的成長而提
升，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 3.5 萬元人民幣，比 2020 年成長約
9%。依據中國皮革協會發佈資料顯示，中國 2021 年制鞋企業有 4175 家，鞋
類銷售額達人民幣 6,553 億元，同比增長 8.9%；中國鞋類出口產品數量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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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億雙，同比增長 18.1%；出口額達到 479.3 億美元，同比增長 35.3%；中
國鞋類產品平均出口單價 5.5 美元/雙，同比增長 14.6%。 

中國製鞋的四大產業聚落分別為東南沿海一帶的浙江、福建、廣東，以
及內陸的四川。這些省份各自形成一群緊密連結的支援產業，包括鞋模開發
設計、鞋材生產與加工，以及製鞋等產業，建立完善的製鞋產業鏈。各省份
的產業聚落市場定位不同、經營模式互異，競爭關係較弱，而屬於同一省份
產業聚落中的鞋底企業，由於目標客戶相同、經營模式相似，相互之間有較
強的競爭關係。 

產業聚落 浙江 福建 廣東 四川 
生產城市 溫州、台州等地

區 
晉江、泉州、石
獅 東莞、惠東 成都、重慶 

產品類型 男皮鞋為主、休
閒鞋為輔 運動鞋為主 女鞋為主、運動

鞋代工 
中 低 端 女 鞋 及
童鞋 

技術優勢 
OEM 為主。部
分 成 立 中 國 品
牌自主研發 

ODM 為主，少
部 分 從 事
OEM。部分成立
中 國 品 牌 自 主
研 發 ， 例 如 ：
361°、安踏、特
步、貴人鳥等品
牌 

OEM 為主。女
鞋 版 型 設 計 與
研發、世界知名
品牌鞋類代工，
例 如 ： Nike 、
Adidas、Puma、
Clarks 等品牌 

代工為主，規模
小但靈活 

產業鏈優勢 

產業配套完善，
包括牛皮生產、
白石鞋底、鞋飾
等生產基地，以
及 製 鞋 工 業 園
區。所生產的鞋
底 占 中 國 鞋 底
產量比重約 10
至 20%。 

晉 江 陳 埭 擁 有 
“ 鞋 材 一 條
街 ” 與 “ 中 國
鞋都”的美名。
所 生 產 的 鞋 底
占 中 國 鞋 底 產
量比重約 50%。 

各地鞋材、鞋機
生產企業眾多，
世 界 知 名 品 牌
鞋 類 60% 年 產
量 由 廣 東 製 鞋
企業生產。所生
產 的 鞋 底 占 中
國 鞋 底 產 量 比
重約 30%。 

主 要 以 貼 牌 代
工、來樣訂做為
主，適合生產小
批 量 的 時 尚 產
品 

資料來源：福建省鞋業行業協會；國海證券研究所 

根據智研諮詢數據指出，中國運動鞋市場的發展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向市
場經濟，之後走向熱潮，衰退和重新恢復的過程。隨著中國的戰略推進和消
費升級，市場規模在 2020 年達到了人民幣 1,762 億元，2014 至 2020 的年複
合增長達到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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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國運動鞋材之發展概況 
目前中國運動鞋的製鞋產業集群以福建與廣東省為代表，且以福建省為

核心的產業集群占中國國內運動鞋總量主导位置，中國皮革與製鞋工業研究
院、中國皮革工業資訊中心、全國製鞋工業資訊中心與製鞋行業生產力促進
中心，共同授予福建省晉江市“中國鞋都”的榮譽稱號，且晉江一帶以生產
中國國內的自有品牌運動鞋為主，如安踏、特步及 361°等，並形成眾多為其
配套生產的鞋底生產企業。 

運動鞋的製造包含鞋底的製造，鞋面材料的切割、縫合，鞋底與鞋面的組
裝，鞋底成本僅占運動鞋成本 25%左右，運動鞋外觀效果 50%由鞋底的款式
決定，功能性 70%由鞋底決定，因此運動鞋受研發因素影響極深。其中，部
分的鞋底生產企業具有較強的研發實力，與中國國內品牌運動鞋企業合作，
開發高科技技術的運動鞋鞋底。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運動鞋鞋底上游為皮革、塑膠及橡膠等化工行業，經中游的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及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廠商製造，其中
皮革與其他原物料成本占比約 50 至 60%，而勞動力成本占比約 10 至 15%，完
成後再交由下游的鞋類品牌廠商，最後透過經銷商、代理商、百貨與大賣場等
不同的通路販售給消費者。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製鞋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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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游
運動鞋鞋底企業上游為皮革、塑膠及橡膠等化工行業，為原油之衍生物，

若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則會影響製鞋業的生產成本；運動鞋鞋底企業製程中
需使用大量的天然與合成橡膠，目前市場用量大約是 4 比 6。天然橡膠採集
自橡膠樹，而橡膠樹從種植至採收，花費的時間約需 6 至 7 年，因此，天然
橡膠一旦供給不足，需要花較長的時間等待橡膠樹成長，且生長具有明顯季
節性。若天然橡膠價格提高，則會增加具有替代性的合成橡膠之需求，而合
成橡膠來自石油提煉，因此價格易受原油價格波動影響。 

②中游
2019 年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不景氣後，再近年來加上中國實施勞動合

同法增加员工福利、面臨人民幣升值以及勞動成本的提高等製鞋業的利空，
未來將朝向大者恆大，弱者恆弱的趨勢，且由於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增
加，造成部分企業轉向中國中西部或東南亞尋找投資環境更佳及成本更低的
製鞋生產地。 

③下游
運動鞋市場各大品牌商除了透過自營門市銷售之外，亦透過經銷商、代

理商、百貨公司、大賣場或近期熱門的網路銷售等管道，以提升產品銷售。
而在中國的運動鞋用品產業，國際品牌大廠 Nike 和 Adidas 等將生產外包，沒
有自己的生產工廠與製鞋工人，全力投入品牌的運作與新產品的研發；另一
方面，中國國內的品牌如李寧(Li Ning)、安踏(Anta)、三百六十一度(361°)尋
找國內 OEM 或 ODM 廠商供同研發製造，雖然國內運動品牌市場份額逐年
递增，正在改變國際運動品牌壟斷市場的格局，然而品牌競爭白熱化，不僅
產品款型雷同，行銷手法多找國內外知名運動員代言的方式，易產生同質化
的現象。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①輕量化
運動鞋鞋底是運動鞋整體份量中比重較大的部分，輕量化就是不斷減少運動
鞋鞋底重量，使消費者穿著更舒適、輕便。

②環保
隨著世界各國對環境問題的重視，運動鞋鞋底將以環保為主要訴求，注重生
物可降解環保材料在運動鞋鞋底中的應用。

③多彩時尚
隨著運動休閒時尚潮流的風行，多彩化、款式多樣化成為運動鞋底發展的趨
勢和主流。

④高性能
具備更好的防滑性、彈性、耐屈撓性和耐磨性等性能是運動鞋鞋底首要解決
的問題。

⑤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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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性能上追求更多的功能，如排氣、排濕、除臭、導汗、抗震等。 
(4)產品競爭情形 

本公司生產之鞋底及膠粒均為中國國內知名大廠所運用，其技術層面高
且附加價值大，並且持續進行開發、創新及製程改良，故在產品開發及製造
方面皆富有競爭力。本公司能維持競爭力，主要原因如下： 

①產品線廣，本公司不僅為中國國內知名大廠生產製造鞋底，更自行研發生產
EVO 膠粒。 

②能客製化生產，本公司生產之鞋材皆係應客戶需求進行生產，皆能符合客戶
之需求。 

③具研發創新之能力，本公司持續研發新產品及改良製程，使本公司產品具獨
創性及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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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情形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專注於各種高分子材料之開發，於 2010 年度更與福州
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共建高性能功能高分子鞋用材料研發中心，並與福州
大學至誠學院材料工程系簽定產學合作，作為教學實踐基地。截至 2022 年 5 月
止，本公司科研中心底下有研發部、實驗部及技術部，形成了從材料研發、實驗
測試、技術轉移到規模生產一體化的作業流程。本公司科研中心架構及主要功
能如下： 

科研中心 

研發部 實驗部 技術部 

各部門工作職掌列示如下： 
部門名稱 工作職掌 

研發部 

1.負責根據公司的行銷戰略制定年度的塑膠與
橡膠研發計畫，並組織調查、收集國內外同
類產品與競爭對手的技術動態、市場需求。

2.根據公司產品材料的戰略規劃、市場調研的
結果和客戶要求制訂產品開發方向，對可行
性進行論證並組織實施。

3.對相關部門進行新材料使用、功能介紹培
訓。

4.負責公司材料專利申報、成果鑒定。

實驗部 

1.負責實驗室各項管理制度與試驗規範的建立
與完善。

2.嚴格按照操作規程和標準要求對所有的進廠
原料、輔料、部分包裝材料、產成品、中間
產品進行試驗，認真做好原始檢測記錄，正
確計算檢測結果，並出具檢驗報告。

3.負責對公司實驗室的檢測、測試儀器、設備
的選型、採購、安裝、調試及運行維護等工
作，定期對其進行檢定、維修和保養。

技術部 

1.負責模具試製與樣品製作過程，並確保在製
作之前充分瞭解了客戶在用料、結構和品質
方面的需要。

2.負責在新產品大貨生產前配合生產部進行試
生產樣的製作，確保向生產部提供製作樣品
時完整的技術資料。

3.根據各職能部門針對品質、效率和成本方面
需要而提出的的產品結構、工藝、選材和規
格尺寸方面的變更，進行可行性、改進週期
和費用方面的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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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發展人員與其學經歷 

年度

學歷別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碩士(含以上) - - - - - - 
大專 5 17 3 10 3 18 
高中職(含以下) 24 83 29 90 14 82 
合計 29 100 32 100 17 100 

(3)最近三年度每年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研究發展費用 52,600 55,174 42,500 

營業收入 656,406 650,629 499,230 

佔營收比例(%) 8.01 8.48 8.51 

(4)最近三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產品名稱 內容描述 

2010 
EVO 耐磨橡塑複合材
料 

EVO 材料比傳統的 EVA 鞋材更輕、更柔軟、更耐磨。 

2011 
雙色雙硬度鞋底 

該生產工藝為一次性射出成型，不需貼合，大大減少了傳統
鞋底製造所需人工，且避免了膠水、處理劑污染環境和對人
體的傷害，縮短了鞋底製造生產流程。 

EVA/澱粉可降解生物
材料 

該材料克服了傳統 EVA 材料難以降解和回收難度大等缺
點，可應用於未來環保相關應用產品。 

2012 發泡橡膠鞋底(橡塑) 

該發泡橡膠鞋底可代替傳統的橡膠鞋底，耐磨及防滑等各種
物性已與傳統的橡膠基本相同，且比重只有傳統橡膠的一半
左右。製作過程則顛覆了傳統 RB 橡膠硫化的制程方式，而
改用發泡射出方法，節省了許多人工。 

2013 
EVA/木粉可降解生物
材料 

對 EVA/澱粉可降解生物材料的原材料進行升級，以木粉等
植物纖維代替澱粉，進一步地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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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發展計畫 

①新增機器設備並擴大生產線，透過自動化設備取代部分人工，提高生產力，
降低人工成本。

②對生產線再進行測試及改進，並加強管理，提高生產效率，保持產品良率及
獨特性。

③配合中國內需市場擴大，提升各區域之銷售額，鞏固本公司產品之市佔率。
④與既有客戶及廠商保持良好關係，保持原材料供貨源之穩定，於銷售方面則

持續進行客製化產品生產，滿足客戶產品多樣性之需求。
(2)公司長期計畫 

①評估各地未來發展趨勢，拓展本公司廠區，擴大營運規模，並持續進行中國
國內及國際客戶之開發，擴充本公司事業範圍，提高本公司產品市佔率。

②持續研究開發新產品，並與學術界合作以取得最新觀念知識，結合理論知識
進行產品之開發創新，提高本公司產品價值。

③強化本公司財務結構及營運組織，增強本公司之競爭力。

二、 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 

本公司目前產品以內銷中國大陸市場為主，本公司產品雖未直接出口，惟透
過下游貿易商之經營拓展，部分產品仍可進入國外市場，隨著本地產業鏈建構日
趨完整，國外廠商已逐漸將本區視為重要採購來源，有助於本公司產品跨足國際。 

(2)市場佔有率 
目前中国大陆之运动鞋底行业壁垒较低，生产厂家众多，且同质化严重，行

业集中度非常低，本公司近幾年來陸續研發成功 EVO 材料、EVA 可分解材料、
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等新產品並持續提升營運規模，以目前之市場佔有率而言，
本公司存在很大的成長潛力。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①市場可能之需求變化

中國大陸運動鞋行業市場規模較大，發展較為穩定，從 1990 至 2010 年，
中國運動行業經歷了品牌從無到有、快速開店擴張的 20 年藍海發展期，具備典
型的增量市場特徵，企業運營的著力點在於打造品牌、擴張發展。2007 至 2010
年是中國運動行業的高速增長期，尤其於 2008 年舉辦奧運，使用運動用品市場
推向更高一個里程，各大運動品牌廠商一片看好市場，每年亦均進行大規模之
擴充店面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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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估市場之下，終於造成各廠商多數出現存貨積壓之現象，在 2012 年中
國體育用品品牌如李寧、安踏、匹克等開始出現業績及獲利下滑或增長放慢之
現象。 

2011 年運動用品廠商進入了全面調整期，各大運動品種廠商均把緩解零售
端的庫存壓力及清理存貨當作重要工作目標，因此各廠商紛紛進行不同程度的
折扣促銷活動，同時在店面上亦不再盲目地拓展店面，而係將資源用於提升各
零售端的面積平均銷售額，關閉效益較差之店面，而擴充或增設效益較佳之零
售點。 

2013 年開始，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庫存消耗過程後，個別知名運動品牌已開
始實現增長，行業整體在 2014-2015 年重新恢復。2016 年開始，隨著全民體育健
身被納入國家戰略、公眾健康意識的覺醒以及運動配套設施的完善，運動鞋行
業進入一個新的增長期，2020 年中國運動鞋市場規模已達到了人民幣 1,762 億
元。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鞋類消費國，是世界第二大運動鞋消費國，根據中國國
家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鞋類消費支出仍然呈現增長情形，隨著中國經濟發展
與生活水準提高，中西部省分城鎮化推廣，三、四線城市所得提升，長期而言
中國運動鞋市場仍具有發展的潛力。面對下遊客戶進行之調整，鞋底廠商亦面
臨經營上之挑戰，必需能適應客戶多款少量多批次的訂單模式，另一方面面對
中國消費者消費心理的逐漸成熟，運動用品其穿著的差異性逐漸顯現，為適應
消費者之需求，運動用品業者仍需不斷推出新品，因此鞋底廠如何透過本身技
術之升級來掌握新款式之產品訂單是經營上的重要課題。 

②市場可能之供給變化 
晉江市內有幾仟多家的運動鞋相關生產廠家，相互之間的競爭在所難免，

但產品競爭的背後則是管理和技術的競爭，由於隨著消費者意識的抬頭，運動
品牌大廠日益著重產品的差益化，未來鞋底廠商勢必亦將面臨整併及淘汰，尤
其目前市場中低檔產品過剩，優質高檔產品的生產能力不足，因此重視技術創
新、擁有研發能力可望掌握市場機會而快速發展。近年來面對市場的變化，品
牌大廠亦開始進行鞋底供應商之篩選，而有縮少供應家數，將訂單集中少數較
具附加價值的廠商，因此未來具有產品創新能力之廠商將有大者越大之趨勢。 

③市場未來成長性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鞋類消費國，亦是全球第二大運動鞋消費國家，然以人

均運動鞋消費量而言，中國人均运动鞋消费與其他发达國家仍相差甚遠，但隨
著中國政策的鼓勵與生活水準的提升，中國運動鞋市場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4)競爭利基 

①擁有專利產品，具市場差異化 
本公司自行開發 EVO 材料及 EVO 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為該領域之領先

者，成功避免市場同質化之競爭，EVO 材料比傳統的 EVA 鞋材更輕、更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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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磨，可取代傳統 EVA 及橡膠鞋底，降低原材料成本，目前在市場上深受 
好評，公司目前生產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更為首創，該生產工藝為一次性射
出成型，不需貼合，大大減少了傳統鞋底製造所需人工，且避免了膠水、處理
劑污染環境和對人體的傷害，縮短了鞋底製造生產流程，更獲得喬丹、安踏及
特步等大廠之使用，其專利產品具備極佳市場行銷優勢。 

②知名的客戶基礎
本公司主要客戶包括喬丹、特步、德爾惠及鴻星爾克等，其在中國市場均

具有相當知名度，並佔有一定之市佔率，也間接為公司在中國廣大消費市場，
提供了行銷基礎。 

③具有可分解材料，可進入國際品牌市場
該材料具有傳統 EVA 的良好特性，新型的環保可降解材料，埋於土壤內或

廢棄堆裡可分解為水和二氧化碳，降低環境污染，且成本低，隨著國際上環保
意識的日益升高，公司已領先準備好因應，未來可望成為另一個業績成長的動
力。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①有利因素

a.良好的外部經濟因素
近幾年，中國 GDP 均呈現高度之增長，根據中國國家統計資料顯示，

2012 年度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10307 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 14.3%，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2.1%。按經營地統計，城鎮消費品零售額 182414
億元，增長 14.3%；鄉村消費品零售額 27893 億元，增長 14.5%。按消費形態
統計，商品零售額 186859 億元，增長 14.4%增長均在 9%以上，年均消費增長
率也高達 15%左右，遠高於全球平均水準。再次，中國運動鞋品牌發展迅速，
雖然 2012 年成長放緩，但中國市場空間廣闊，運動鞋底市場蘊藏著巨大的潛
力。 

b.完善的產業供應鏈
本公司子公司晉江成昌鞋業位於福建省晉江市，是中國最大的運動鞋服

產業群聚地，每年產出 10 億雙運動鞋，占世界總產量的 20%；其中晉江運動
鞋服品牌銷量占中國國內市場約 65～70%。當地完整的產業鍊為運動鞋的生
產提供良好的便利性，在晉江鞋業品牌包括有 361、安踏、特步、德爾惠、三
興、愛樂、貴人鳥、喬丹等的市場佔有率不斷提高，囊括了自初級的塑膠製
造到終端的產品生產整條供應鏈。目前該區域制鞋企業已有 3000 多家，因此
上游供應充沛，下游則有散佈全中國之銷售管道。 

②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廠商眾多，競爭激烈

晉江目前有各類鞋業生產經營企業 3000 多家，互相之間競爭嚴重，可能
使本公司經營業績受到不利影響。 

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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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基於提升公司競爭力，近年來著重新材料之開發，並申請專利，
已經獲得了 16 項專利，有 5 項專利正在審核中，公司已經開發了 EVO 材料
的不同功能系列，包括耐磨、減震、防滑、超輕、高彈，未來將繼續拓展 EVO
的不同功能，如抗靜電等；而橡塑發泡材料，可以代替傳統的 RB 材料；另公
司與福州大學合作開發之可分解 EVA 材料亦已取得中國發明型專利，公司透
過產品的差異化，近年來業績成長明顯，避免了市場的同質競爭。 

 
b.中國勞動成本上升 

本公司主要生產基地在中國，近年來隨著中國物價之上漲，勞動成本有
上升之趨勢，但若將來持續上漲，將對經營獲利產生不利影響。 
因應措施： 

本公司近年來陸續引進自動化生產設備，並積極從事生產製程之改善，
目前公司人工成本已降低至 10% 以下，未來更將透過生產流程設計及員工訓
練，提升人工效率，另公司開發的一次雙色雙密度鞋底，免除了最繁複的貼
合工序，可望有效降低對人工之依賴。 

 
(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①鞋底：主係運動鞋、休閒鞋等各類鞋款之鞋底。 
②EVO 膠粒：主係用於生產鞋底所需之原材料。 

(2)主要產品之產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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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從業員工人數 

單位：人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員工 
人數 

直接人員 364 223 218 

間接員工 189 77 74 

合計 553 300 292 
平均年歲 33 40 41 

平均服務年資 6.4 7.2 7.5 

學歷
分佈 

碩士以上 1 1 1 

大專 22 19 19 
高中(含以下) 530 280 272 
合 計 553 300 292 

四、 環保支出資訊 

1. 依法令規定，應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或污染排放許可證或應繳納污染防治費
用或應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其申領、繳納或設立情形

本公司之子公司晉江成昌鞋業已取得晉江市環境保護局簽發之排放汙染物許
可證，並依法繳納排汙費，尚無因違反環保相關法令對本公司財務業務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之情事。 

2. 防治環境污染主要設備之投資及其用途與可能產生效益：

防治污染設備明細 
2023 年 3 月 31 日 

設備名稱 數量 取得日期 
投資成本 

(RMB) 
未折減餘額 

(RMB) 
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鍋爐除塵設備 

1 2005.12.01 40,000.00 4,000.00 
有效降低煙塵中懸浮粒子 

1 2015.6.10 59,829.06 5,982.91 

1 2021.10.11 2,684,071 1,999,633 

3.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改善環境污染之經過，其有污染糾紛事件
者，並應說明其處理經過：無。

4.說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處分
之總額，並揭露其未來因應對策(包括改善措施)及可能之支出(包括未採取因應對策
可能發生損失、處分及賠償之估計金額，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
估計之事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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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說明目前污染狀況及其改善對公司盈餘、競爭地位及資本支出之影響及其未來二年
度預計之重大環保資本支出：無。 

五、 勞資關係 
1.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

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本公司依當地勞動法規辦理法定福利措施，目前本公司福利措施如下： 
①保險福利措施： 職工醫療保險、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職工工傷保險、

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②其他福利： 本公司之子公司晉江成昌鞋業提供員工免費宿舍並舉行年度尾牙

活動，以凝聚員工向心力。 
(2)員工進修、訓練狀況 

本公司員工教育訓練主要著重於在職訓練，教導培訓員工熟悉公司內部作
業；對於優秀或高階員工，更鼓勵員工參與大學進修課程並對學費予以補助。 

(3)退休制度 
本公司照營運主體晉江成昌鞋業有限公司營運地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條例」規定，按月提繳養老金至地方政府財政部門專戶。 
(4)勞資間協議 

本公司一向重視員工權益，勞資關係和諧，另本公司重視員工意見，員工可
直接向適當高階主管或人資部門溝通以維持良好關係，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尚無
勞資糾紛之情事發生。 

(5)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 
本公司訂有內控制度及各項管理辦法，內容明訂員工權利義務及福利項目，

並定期檢討福利內容，以維護員工權益。 

2.說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揭露目前及
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
之事實：無。
此外，有關本公司子公司晉江成昌繳納社會保險費及住房公積金之情形及說明，請
參見前述二、風險事項（一）風險因素(2)主要營運地：中國②外匯管制、租稅、法令
c.法令政策風險之敘述。

六、 資通安全管理 
1. 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

資源等。 
(1)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本公司資通安全由資訊部門負責，在總經理全權掌管及指

導下，制定資通安全政策、建立安全體系，規避潛在風險以確保公司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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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通安全政策：①制度規範：本公司內部制定資通安全管理制度，規範本公司人員資
訊安全行為。每年定期執行內部稽核以及會計師外部稽核，並不定期檢視當前制度是
否符合運營環境，以強化本公司資通安全之作業管理。②設備投入：本公司採用業界
先進的硬體設備和防毒軟體管理公司網路，確保公司資訊安全。③訓練與宣導：本公
司持續對在職人員進行資通安全宣導，引用實際案例加強內部人員資通安全防範意
識。 

(3)具體管理方案：公司採用全網管理系統、郵件防護系統、防毒軟體、備份設備、結合
權限分配、資訊安全管理規範，保證內網安全。 

(4) 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本公司每年對當前網路安全環境進行測試並對資訊安全
進行強化，截至目前，本公司資訊設施運行穩定、可靠，為本公司經營提供可持續的
服務。 

2.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
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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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 最近三年度簡明財務資料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1.簡明資產負債表
(1)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當年度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

料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流動資產 5,218,342 4,237,691 3,527,054 2,877,880 2,151,229 2,064,67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14,812 1,171,598 1,386,499 1,662,349 2,004,241 2,024,997 
無形資產 609,451 650,731 643,669 613,042 632,859 619,562 
其他資產 45,586 62,483 8,543 - - 188 
資產總額 6,788,191 6,122,503 5,565,765 5,153,271 4,789,329 4,709,417 

流動負債 
分配前 233,028 229,474 143,317 163,534 137,616 149,506 
分配後 260,832 229,474 143,317 163,534 137,616 149,506 

非流動負債 - - - - - 
其他負債 5,235 36,135 478 368 3,176 - 

負債總額 
分配前 238,263 265,609 143,795 163,902 140,792 149,506 
分配後 266,067 265,609 143,795 163,902 140,792 149,506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6,549,928 5,856,894 5,421,970 4,989,369 4,648,537 4,559,911 
股本 1,390,208 1,529,229 1,529,229 1,529,229 1,529,229 1,529,229 
資本公積 2,540,814 2,540,814 2,540,814 2,540,814 2,540,814 2,540,814 

保留盈餘 
分配前 3,072,309 2,467,160 2,077,418 1,564,926 1,135,048 1,050,539 
分配後 3,044,505 2,467,160 2,077,418 1,564,926 1,135,048 1,050,539 

其他權益 (453,403) (680,309) (725,491) (645,600) (556,554) (560,671) 
庫藏股票 - -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 - 
權益 
總額 

分配前 6,549,928 5,856,894 5,421,970 4,989,369 4,648,537 4,709,417 
分配後 6,522,124 5,856,894 5,421,970 4,989,369 4,648,537 4,709,417 

註：各年度財務報告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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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比率之計算公式，列示於下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稅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應收款項淨額

(2)平均收現天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淨額

(4)應付款項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應付款項

(5)平均銷貨天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純益+利息費用(1-稅率)]／平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純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3)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營業利益／期末實收資本額

(4)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稅前純益／期末實收資本額

(5)純益率＝稅後純益／銷貨淨額

(6)每股稅後盈餘＝（稅後純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利益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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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 
2022 年合併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核閱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 
不適用。 

六、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
事，應列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 

Victory New Materials Limited Company 
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

表業經信永中和联合會計師事務所郭镇宇會計師及陈光慧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

告。前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報告如上，敬請鑒查。 

此致 

本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振祥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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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檢討分析暨其他重要事項

一、 財務狀況 

最近兩年度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差異 

金額 比例(%) 
流動資產 2,877,880 2,152,229 (725,651) (25.21)% 
固定資產 1,662,349 2,004,241 341,892 20.57% 
無形資產 613,042 632,859 19,817 3.23% 
其他資產 - - - - 
資產總額 5,153,271 4,789,329 (363,942) (7.06)% 
流動負債 163,534 137,616 (25,918) (15.85)% 
長期負債 - - - - 
其他負債 368 3,176 (110) (23.01)% 
負債總額 163,902 140,792 2,808 763.04% 
股本 1,529,229 1,529,229 - - 
資本公積 2,540,814 2,540,814 - - 
保留盈餘 1,564,926 1,135,048 (429,878) (27.47)% 
累積換算調整數 (645,600) (556,554) 89,046 (13.79)% 
少數股權 - - - - 
股東權益總額 4,989,369 4,648,537 (340,832) (6.83)% 
兩期增減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
響： 
1.流動資產減少

主系因 2022 年公司虧損及興建磁灶廠房與商辦大樓所致。
2.固定資產增加

主系因 2022 年公司興建磁灶廠房與商辦大樓所致。
3.保留盈餘減少

主系因 2022 年公司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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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績效 

1.財務績效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差異 

金額 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650,629 499,230 (151,354) (23,26)% 
營業成本 1,029,498 752,284 (277,169) (26.92)% 
營業毛利 (378,869) (253,054) 125,815 (33.21)% 
營業費用         144,818         176,066 31,248 21.58% 
營業利益 (523,687) (429,120) 94,567 (18.06)% 
營業外收入 42,735 26,320 (16,415) (38.41)% 
其它利益及損失 (34,316) (24,303) 10,013 (29.18)% 
稅前淨利 (515,268) (427,103) 88,165 (17.11)% 
所得稅費用 2,776 (2,775) (5,551) (199,96)% 
合併稅後淨利 (512,492) (429,878) 82,614 (16.12)% 
兩期增減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者之主要原因說明： 
1.營業收入淨額減少 

因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大陸地區等知名運動品牌受市場影響減少訂單，外貿訂單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也大幅減少，致使公司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下滑。 

2.營業成本減少 
因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營業收入減少，相應採購量也相應減少，故營業成本減少。 

3.營業毛利減少 
因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公司之營收減少，採購量及營業成本也相應，致使公司毛虧
損較去年有所減少。 

4.營業費用增加 
因商辦大樓已建成，計提大樓折舊，管理費用增加，故營業費用有所增加。 

5.營業外收入減少 
主係會計師調整所致。 

6.其它利益及損失減少 
主係 2022 年度提列機台設備減損較少所致。 

 
2.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之預期銷售數量係參照以前年度銷售實績、對市場需求量之推估及已
掌握之客戶訂單，同時考量主要原材料之供應狀況等因素，訂定年度出貨目標。
本公司銷售之鞋底市場反應良好，且 EVO 材料應用廣泛，新生產線陸續架設完
成，預期未來將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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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差異 

金額 比例(%)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 (457,815) (362,577) 95,238 (20.8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149,992) (234,472) 915,520 (79.6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22,998) (24,689) (1,691) 7.35% 
變動分析： 
1.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主係因 2022 年公司虧損減少所致。
2.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主係因 2022 年無資金轉入定期存款所致。

2.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本公司 2023 年雖持續有若幹營運週轉金需求及各項資本支出計畫，但現金部

位較高，應可支應未來一年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尚無流動性不足之虞。 

四、 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本公司 2022 年度取得不動產金額為 407,406 仟元，係因本公司為長遠經營需求
興建商辦及新廠房，依本公司最近三年度固定資產及總資產週轉率比較表顯示，雖
周轉率有所下滑，但並無因資本支出增加對本公司之財務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之
情事。 

週轉率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0.47 0.39 0.25 
總資產週轉率(次) 0.12 0.13 0.10 

五、 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

資計畫：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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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最近年度及截止年報刊印日止風險事項之分析評估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 

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針對與銀行往來授信借款事項皆做定期評估，並與往
來銀行協商取得較優惠利率，且控管主要營業活動之資金進出，用以支應銀行
借款及營業活動。截至 2022 年底及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銀行短期借款金額皆
為 0 元，佔總資產比率 0，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利息支出皆為 0 元，故截
至目前為止尚無利率變動造成本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重大不良影響之情事。 

2.匯率變動 
本公司之營運主體係位於中國大陸福建省之晉江成昌，其主要銷售對象為

中國本地之製造商及貿易商，故其銷貨交易係以人民幣計價；其主要原料 EVA
雖係購自國外，惟係透過中國本地貿易商進口採購，故係以人民幣支付貨款，
故晉江成昌日常營運相關貨款之收付皆係以人民幣進行交易。申請主體勝悅新
材料公司係以人民幣記帳，故於編制合併報表時產生換算調整數，非因交易所
產生之匯兌損益，故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匯率變動對本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
影響之情事。 

本公司之營運主體目前尚無重大匯率波動風險，然於台灣申請掛牌上市之
勝悅新材料公司未來可能因發放新台幣股利予國內投資人或在國內進行籌資取
得新台幣資金後兌回人民幣使用，將會有人民幣兌台幣之匯率變動風險，本公
司之因應措施如下： 
(1)財務人員依據匯率未來走勢於適當時機維持適當之外匯部位也提供集團內各

子公司之營運所需，降低匯率變動對本公司獲利之影響。 
(2)與主要往來銀行保持密切聯繫，隨時監控外匯市場之變化，以供相關主管人

員充分掌握匯率變動趨勢，若因應偶發收付款幣別改變之情事，可適時進行
調整。 

3.通貨膨脹 
本公司從事之產業與民生用品「鞋」息息相關，主要市場雖位於中國，惟

中國經濟仍受全球景氣之影響，尤其在外銷型民生製品方面。惟部分國家債務
龐大，短期間難以解決，需仰賴國際救援，而各國為防止資金過剩形成通貨膨
脹，亦開始傾向提高利率水準，使得復甦之路仍有陰霾。中國政府由於房市投
機風潮不只且面臨通貨膨脹壓力，亦開始收縮貨幣供給，為中國經濟成長埋下
變數，可能影響消費，使本公司業績成長及獲利幅度受限。本公司目前持續開
發新產品，並積極拓展新市場，以因應未來景氣變化之風險。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
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基於穩健原則及務實之經營理念，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未從事高風
險、高槓桿投資、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本公司訂有「背書保證辦法」及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式」以供未來執行相關業務之遵循；有關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皆依照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式」所訂規定辦理，故尚無發生對本公
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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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本公司所屬重要子公司將視市場需求開發新產品並投入主要生產設備及製

程改良，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研發費用皆佔營收百分比約 8%，未來將持續投入
研究發展及製程改良作業，每年預計投入研發費用預計占營收百分比不超過
10%，以確保公司在產業之優勢。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註冊地國為開曼群島，並無實質經濟活動，主要營運地為中國大陸，

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隨時注意所在國家地區重要政策、法律變動及主管機關之政
策法令變更並及時因應處理，故對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之財務業務尚無重大影
響。 

(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所屬產業屬民生必需品工業，本集團隨時注意所處行業

相關鞋材製造技術及原材料價格變化情形，並掌握市場趨勢，目前尚未發生可能
有科技改變或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情事。惟應注意，本集團的
下遊客戶主要是中國本地品牌鞋類，例如喬丹、安踏及特步等中國運動品牌。製
鞋產業具有高度的流行性，且高度依賴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認同，隨著中國經濟的
持續發展以及人均所得的提高，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意識提高，如果本集團無法持
續開發符合消費者要求之產品，將對本集團的營收產生不利的影響。 

為因應傳統鞋材營收及獲利的瓶頸，本集團新開發 EVO 及 EVA 可降解材
料，係毛利較高的產品，惟 EVA 可降解材料尚未達到量產供貨，且相關產品仍
需面臨市場的考驗。如未來新材料生產的相關產品營收未如預期，將對本集團的
業務及財務狀況產生不利的影響。為落實資訊安全管理，公司嚴格管理資料之利
用與安全維護，建置防火牆、電子檔案加密系統及電子個資存放平台，以管制及
稽核人員使用權限及記錄，減少公司資訊安全風險。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一向重視各公司所在地之企業形象，本集團自設立以

來，即持續積極強化公司內部管理及提升品質管理能力，以建立本集團支品牌形
象，俾能進一步增加客戶對公司品牌之信任，故尚未有此危機發生之情事。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為因應回臺上市需要，於 2012 年底起進行集團內部整併程式，藉以

完成集團內部架構重組及資源整合，除此之外，本公司並無其他併購行為。而本
公司進行組織重組之程式，皆依當地法令規定及公司內部規章辦理及執行，尚不
致有因併購相關風險，對本公司營運產生負面影響之疑慮。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管理階層計畫於晉江市磁灶鎮購置土地用以建造公司新生產中心，以

配合公司未來發展。新生產中心將整合目前公司兩個廠房，產能也將進一步得到
擴充，提高管理及經營效率，並配備研發大樓、員工宿舍及員工服務設施，進一
步提高員工福利及企業競爭力。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集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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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屬重要子公司原材料之採購，係採與數家供應商採購之原則，適
度分散採購風險，確保生產所需原材料供應無虞，並遵守相關採購程式。 

2.銷貨集中風險 
本公司所屬重要子公司之主要往來客戶皆係中國大陸知名品牌、鞋廠及貿

易商，銷售集中係屬行業特性，惟本公司持續注意並評估客戶之信用風險以即
時因應，且本公司亦積極開發新客戶，以拓展客源，降低本集團銷售集中之風
險。 

(十) 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
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之大股東，尚無股權大量移轉之情事。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經營權
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尚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本公司已
加強各項公司治理制度，並引進獨立董事，以期提升整體股東權益之保障。且
本公司日常營運多倚賴專業經理人，本公司專業經理人團隊對公司之經營績效
有相當程度之貢獻，將來應可持續獲得股東之支持，故若經營權改變，對公司
各項管理及經營優勢應不至於有重大負面之影響。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尚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本公司已

加強各項公司治理制度，並引進獨立董事，以期提升整體股東權益之保障。且
本公司日常營運多倚賴專業經理人，本公司專業經理人團隊對公司之經營績效
有相當程度之貢獻，將來應可持續獲得股東之支持，故若經營權改變，對公司
各項管理及經營優勢應不至於有重大負面之影響。 

(十二) 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
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
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
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本公司無此情事。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經營管理階層初次面對成為上市公司之挑戰 
本公司於製鞋產業之經營已有顯著之成績，惟股票上市掛牌後，須面對

廣大投資者、股東及專業投資機構，且本公司係屬外國企業，對台灣相關證
管法令尚待適應及瞭解，未來將責成專職人員維持投資人關係及執行遵循台
灣證管法令相關規定。本公司於申請上市前已陸續招募公司營運所需之適任
人才，組織優秀之團隊，另外，為加強公司治理，亦聘任具備台灣會計師事
務所工作經驗之稽核主管，以因應上市後所需面對之挑戰。 

2.股東權益挑戰 
開曼公司法與中華民國公司法有許多不同之規定，本公司雖已於不牴觸

開曼法令之情形下，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頒布之「外國發行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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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公司章程，惟兩地法定對於公司運作
規範仍有許多不同之處，投資人無法以投資台灣本地公司之法律權益確保觀
點，比照適用於投資之開曼公司，投資人應確實瞭解並向專家諮詢相關風
險。 

七、 其他重要事項： 

請詳附件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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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1. 關係企業概況:關係企業組織圖

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 

（開曼公司） 

100% 

Super Light Shoe Soles Company Ltd 

(美國內華達州) 

100% 

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香港公司） 

100% 

晉江成昌鞋業有限公司 

(中國公司) 

世紀勝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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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 

經審閱申請公司章程，除下表所列各項差異部分外，申請公司已依據股東權益保護
事項檢查表之要求，於章程中訂定保障行使股東權益之具體內容： 

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公司非依股東會決議減少
資本，不得銷除其股份；
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
股份比例減少之。 
公司減少資本，得以現金
以外財產退還股款；其退
還之財產及抵充之數額，
應經股東會決議，並經該
收受財產股東之同意。 
前項財產之價值及抵充之
數額，董事會應於股東會
前，送交中華民國會計師
查核簽證。 

公司章程第 10.7 條：「縱
使有第 10.1 條至 10.6 條之
規定，在不違反法令章程
及章程大綱以及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規定之情形下，
公司得經股東會普通決議
強制贖回或買回公司股份
並註銷，該贖回或買回並
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為
之。就該贖回或買回之給
付（如有）應通過該贖回
或買回之普通決議，以現
金或公司特定財產之分配
為之，惟(a)相關股份於贖
回或買回時將被註銷且不
會作為公司之庫藏股，且
(b)於以現金以外之財產分
配予股東時，其類型、價
值及抵充數額應(i)於股東
會決議前經中華民國會計
師查核簽證，及(ii)經該收
受財產股東之同意。於公
司成為公開發行公司後，
前述事項並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規定本公司應遵
循的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 
1.開曼公司法第 14 條允許公司得減少

已發行之資本，但須經股東會以特別
決議之方式，並經開曼法院確認後，
始得為之。

2.除開曼公司法第 14 條外，公司已發
行之資本，只有在公司根據開曼公司
法第 37 條或第 37B 條之規定，收
買、繳回或收回時，才可消除。

3.開曼公司法第 37 條規定，公司得依
公司章程或經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及
條件，買回自身股份。除第 37 條之
規定外，開曼公司法並無規定：
（1）應依股東持股之比例予以買
回，（2）以現金以外之財產退還股
款時應經批准，或（3）對退還之財
產價值應經評估。但得以公司章程加
以規定。

有鑑於此，公司章程第 14.1 條、第
10.7 條規定公司減少資本之程序，係
透過股份買回之方式為之，此等差異
係因開曼公司法規定所生，惟公司章
程並未對公司減少資本之程序加以限
制。 

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
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
不得事後追認。 

公司章程第 30.2 條：「董
事之報酬僅得以現金給
付。該報酬之金額應由薪
酬委員會建議並提請董事
會決定，且應參酌董事對
公司之服務範圍、價值及
國內外同業之水準給付。

公司雖未於章程中訂明董事報酬，或
訂定應由股東會議訂之，惟參照經濟
部民國 93 年 3 月 8 日商字第
09302030870 號解釋之意旨，以及「股
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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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公司應支付董事為參加董
事會、委員會、常會或其
他與公司業務有關會議之
旅費、住宿費及其他相關
費用，及/或支付由薪酬
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決定
之薪資。前述決定應遵守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辦
理。」 

法」，左列規定對於公司股東權益應
無不利影響。 

股東繼續一年以上，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者，得以書面記明提
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
會召集股東臨時會。請求
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
不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
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
行召集。 

公司章程第 16.8 條：「如
董事會於前述股東提出請
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東
臨時會召集之通知者，則
提出請求之股東得依據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自行
召集股東臨時會」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民國 99 年 4 月 13
日臺證上字第 0991701319 號函：「說
明：二、（三）外國發行人於不抵觸
註冊地法令之前提下，應於章程訂定
少數股東請求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
至許可召集之主管機關部分，應可刪
除。」故公司章程第 16.8 條規定：
「如董事會於股東提出請求日起 15 天
內未為股東臨時會召集之通知者，則
提出請求之股東得依據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公司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
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
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公司章程第 19.6 條規定：
「以前述方式行使表決權
的股東應被視為已指派股
東會主席為其代理人，並
依書面或電子文件中之指
示，在股東會中行使其股
份之表決權。」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股東不得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於股東會行使其投票
權。但如公司章程有明訂者，股東得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委任代理人在會議
中行使其股份之投票權。又股東如透
過代理人行使其表決權者，不會被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開曼法律雖認為透過此種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將不會被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但該股東實質上得享有依據中
華民國法令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股東之所有權利，對公司股東之
權益應無實質影響。 

下列涉及股東重大權益之
議案，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分別規定於公司章程第
14.2(f)(g)(h)、14.1(b)、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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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同意為之。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述
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1. 公司締結、變更或終

止關於出租全部營
業，委託經營或與或
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
契約、讓與全部或主
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受讓他人全部營
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者

2. 變更章程
3. 章程之變更如有損害

特別股股東之權利
者，另需經特別股股
東會之決議

4.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派
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
一部

5. 解散、合併或分割之
決議

12.1、14.2(d)、14.2(e)及
14.3 條 

1. 依據開曼公司法第 60 條之規定，特
別決議係指於股東會上以投票方式
進行表決者，經不低於有權於該股
東會行使表決權並親自或委託代理
人（如該股東會允許委託書）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表決權數之三分之二
（如章程訂有較高表決權數者，從
其規定）之同意所為之決議。在一
般開曼公司章程中，通常會規定該
股東會通知應載明該議案應以特別
決議為之。如經公司章程授權時，
亦得以全體股東所簽署之書面決
議，視為已作成特別決議。在需要
以計票方式作為表決方式，以計算
是否屬特別決議之多數決時，公司
章程得規定每一股東所享有之表決
權數。

2. 依開曼公司法之規定，應經特別決
議之事項包括：
(i) 變更公司名稱（第 31 條）；
(ii) 修改或增加公司章程（第 24

條）； 
(iii) 修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關宗旨、

權力或其他特別載明之事項（第
10 條）； 

(iv) 減資及資本贖回準備金（第 14
條及第 37(4)(d)條）； 

(v) 因無法於其債務到期時清償以外
之事由，所為之自願解散（第
90(b)(i)條和第 116(c)條）。 

(vi) 與其他公司合併（merger）或整
合（consolidation）。 

根據開曼公司法須經特別決議之事
項，不得以較低之多數決方式加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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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3. 對於上述所列以外之事項，開曼公
司法並未要求須達到某特定多數，
但得以公司章程加以規定。 

 
公司章程部份規定與左列股東權益保
護重要事項之差異，分述如下： 
1. 公司章程第 1.1 條 
(1) 公司章程規定 

公司章程第 1.1 條規定，特別決議
係指：「指經有權於該股東會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表決權數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之決議。該股東得親自行使
表決權或委託經充分授權之代理人
（如允許委託代理人，須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中載明該特別決議係特別
決議）代為行使表決權。」依據開
曼律師之說明，應經特別決議之事
項應包括但不限於：(i)變更公司名
稱，(ii)修改或增加公司章程，(iii)修
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關宗旨、權力
或其他特別載明的事項，(iv)減少公
司資本和資本贖回準備金，及(v)因
無法於其債務到期時清償以外之事
由決議而自願解散者，(vi) 該公司
與另一家公司合併（merger）或整
合（consolidation）。另依公司章程
第 18.1 條規定：「除出席股東代表
股份數達到法定出席股份數，股東
會不得為任何決議。除章程另有規
定外，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出席，應
構成股東會之出席法定權數。」亦
即如欲作成公司之特別決議，至少
須經代表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出
席，且以出席股東（包括以委託書
委託代理人出席者）並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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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之三分之二表決權數以上同意為
之。 

(2) 差異原因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特別決議為
開曼公司法之規定，且依開曼公司
法之規定，應經特別決議之事項，
應由股東依章程以特別決議為之，
任何就該等事項以低於開曼公司法
關於特別決議門檻所作成之決議，
依開曼公司法之規定，應屬無效。
故公司章程就股東權益保護重要事
項規定之特別（重度）決議事項
中，依據開曼公司法係應經特別決
議者，仍保留列為章程「特別決
議」事項，就股東權益保護重要事
項規定之其他特別（重度）決議事
項於公司章程內增列為章程「特別
（重度）決議（Supermajority 
Resolution）」事項。 

2. 公司章程第 14.3 條
(1) 公司章程規定： 

公司章程第 14.3 條規定：「在不違
反法令、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之規定下，有關公司解散之程序：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於其債務到期時
清償而決議自願解散者，應以股東
會特別（重度）決議為之；或(b)如
公司係因前述第 14.3 條(a)款以外之
事由而決議自願解散者，公司應以
股東會特別決議為之。」與左列股
東權益保護重要事項略有不同之處
在於：公司章程就解散之決議，係
依其決議解散之事由而為「特別
（重度）決議」及「特別決議」之
不同要求，相較於此，左列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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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益保護重要事項則要求以一律要求
以「特別（重度）決議」為之。 

(2) 差異原因： 
依據開曼律師意見，依開曼公司法
之規定，如公司係因無法於其債務
到期時清償以外之其他事由而決議
自願解散者，須以特別決議為之。
由上可知，此等差異係因開曼法律
所致。 

1.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之股東，
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
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
訟，並得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2. 股東提出請求後三十
日內，監察人不提起
訴訟時，股東得為公
司提起訴訟，並得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公司章程第 25.6 條：「繼
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
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
並得以有管轄權之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獨立董
事於前述之股東提出請求
後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
時，前述之股東得為公司
提起訴訟，並得以有管轄
權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依據開曼法律師之說明： 
1.開曼公司法並無相當於「監察人」之

概念。對於以公司章程創設監察人
之效力如何，並不明確。 

2.依據普通法關於股東救濟之規定，在
一個指控董事對公司為侵害行為之
訴訟中，形式上適格之原告應為公
司本身，而非股東個人或少數股
東。上述原則只有少數之例外情
形，包括當董事之行為構成對少數
股東詐欺時，且該等為詐欺行為之
人係公司之控制者，則受詐欺之少
數股東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3.公司章程中加入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規定在開曼法
律下可能無法被執行，因為開曼群
島法院無法在未重新檢視系爭糾紛
之法律依據前，承認和執行一個非
金錢給付之外國判決。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8-4 條第 2 項
前段規定：「外國發行人應擇一設置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公司已設置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
故無須另設置監察人，該差異對於公
司股東權益應無重大不利影響。 

1. 公司與員工簽訂認股權
契約或發行員工認股權

公司章程第 11.1 條：「除
第 8.7 條限制型股票之規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開曼公司法並
未就員工認股權契約或發行員工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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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憑證之程序。 
2. 員工認股權憑證不得轉

讓，但因繼承者不在此
限。

定外，公司得經董事會以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通過激勵措施並得
發行股份或選擇權、認股
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
予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
工。規範此等激勵計畫之
規則及程序應與董事會所
制訂之政策一致，並應符
合法令、章程大綱和章
程。於公司成為公開發行
公司後，前述事項並應依
公司應遵循之公開發行公
司相關法令辦理。」 

第 11.2 條：「依前述第
11.1 條發行之選擇權、認
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
具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
不在此限。」 

第 11.3 條：「公司得依上
開第 11.1 條所定之激勵計
畫，與其員工及從屬公司
之員工簽訂相關契約，約
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
認購特定數量的公司股
份。此等契約之條款對相
關員工之限制，不得低於
其所適用之激勵計畫所載
之條件。」 

第 11.4 條：「公司及其從
屬公司之董事非本章程第 
8.7 條所定發行限制型股
票及本章程第 11.1 條所訂

權憑證之程序等事項，訂有特別規
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該憑證得
否轉讓等，應於員工認股權契約或認
股權憑證中訂定之。 

故雖公司章程第 11 條已經依據左列股
東權益保護重要事項進行修正，惟依
據開曼法律之規定，若欲限制員工認
股權憑證之轉讓，仍應於員工認股權
契約或認股權憑證中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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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員工激勵計畫之對象，但
倘董事亦為公司或其從屬
公司之員工，該董事得基
於員工身分（而非董事身
分）參與認購限制型股票
或員工激勵計畫。」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
時，股東得訴請法院撤銷
其決議，並得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公司章程第 18.7 條規定：
「章程任何內容不得妨礙
任何股東向有管轄權之法
院提起訴訟，以尋求與股
東會召集程序之不當或不
當通過決議有關的適當救
濟，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
議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左列公司章程
規定在開曼法律下可能無法被執行，
因為開曼群島法院無法在未重新檢視
系爭糾紛之法律依據前，承認和執行
一個非金錢給付之外國判決。 
左列股東權益保護重要事項實為股東
法定撤銷訴權之規定，其法律效果並
非章程規定所能達成，需有法律規定
賦予股東是項撤銷訴權。左列公司章
程之規定，雖與股東權益保護重要事
項之規定略有不同，然於股東會之召
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
時，公司章程並未限制股東向法院提
起訴訟或救濟之權利，至於受理之法
院是否撤銷該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
反法令或公司章程之股東會決議，則
應由該法院（不論係中華民國或開曼
或其他有管轄權國家之法院）審酌其
所應適用之法律是否有賦予股東撤銷
訴權，並依其職權裁判之。此等差異
係因股東撤銷訴權本質所致，且公司
章程並未限制股東向法院提起訴訟或
救濟之權利。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
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
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者，股
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
者，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
東，得於股東會後三十日
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

公司章程第 28.2 條第 1 項
第(j)款規定：「除法令、
章程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另有規定，董事若在其執
行職務期間所從事之行為
對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或
嚴重違反相關適用之法律
及/或規章或章程大綱和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 
1.開曼公司法並未特別明文規定少數股

東得向開曼法院聲請解任董事。 
2.一般而言，董事解任之程序係規定於

公司章程中，且通常規定應經股東
會普通決議。 

3.依據普通法（case law）關於股東救濟
之規定，在一個指控董事對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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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章程，但未經公司依特別
（重度）決議將其解任
者，則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
東有權自股東會決議之日
起三十日內，以公司之費
用，訴請有管轄權之法院
解任該董事，而該董事應
於該有管轄權法院為解任
董事之終局判決時被解任
之。為免疑義，倘一相關
法院有管轄權而得於單一
或一連串之訴訟程序中判
決前開所有事由者，則為
本條款之目的，終局判決
應係指該有管轄權法院所
為之終局判決。」 

侵害之訴訟中，形式上適格之原告
應為公司本身，而非股東個人或少
數股東。僅有在少數例外，例如當
董事之行為構成對少數股東詐欺
時，且該等為詐欺行為之人係公司
之控制者，則受詐欺之少數股東得
向法院提起訴訟。 

4.公司章程之此種規定在開曼法律下可
能無法被執行，因為開曼法院無法
在未重新檢視系爭糾紛之法律依據
前，承認和執行一個非金錢給付之
外國判決。董事得以公司章程所載
之程序予以解任。

左列公司章程與股東權益保護重要事
項之差異原因，係由於開曼法院不會
在未對系爭爭議為實質審理之情形
下，承認與執行金錢判決（monetary 
judgment）以外之外國判決，故即使將
左列股東權益保護重要事項訂入公司
章程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作成解
任董事之判決或裁定，亦可能無法被
開曼法院承認與執行。有鑑於此，爰
於公司章程中，規定股東應向有管轄
權之法院起訴。此等差異係因開曼法
律中有關外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之規
定所生，且股東仍得依公司章程之規
定解任董事。 

1. 公司設置監察人者，由
股東會選任之，監察人
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
有住所。

2. 監察人任期不得逾三
年。但得連選連任。

3. 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
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選任之。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8-4 條第 2 項
前段規定：「外國發行人應擇一設置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公司已設置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
（章程第 32.6 條），故無須另設置監
察人。 

93



 

 

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4.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
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
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
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
報告。 

5. 監察人對於董事會編造
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
冊，應予查核，並報告
意見於股東會。 

6. 監察人辦理查核事務，
得代表公司委任會計
師、律師審核之。 

7.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
述意見。董事會或董事
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
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行
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
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
為。 

8. 監察人各得單獨行使監
察權。 

9.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
事、經理人或其他職
員。 

董事或監察人（設置監察
人公司適用）以股份設定
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
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
時，其超過之股份不得行
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數。 

公司章程第 24.3 條：「董
事以其所持股份設定質權
者，應將設定情事通知公
司。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
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
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
其超過之股份不得行使表
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數。」 

關於董事之規定已訂定於公司章程第
24.3 條，復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8-
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外國發行人應
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公
司已設置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
委員會，無需另設置監察人，故該條
規定未就監察人進行規範。 

1. 公司之董事應忠實執行
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

公司章程第 26.5 條：「董
事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

依據開曼律師之說明： 
1.開曼公司法並特別規定董事之義務為

具體規範。依據適用於開曼之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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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該行為若
係為自己或他人所為
時，股東會得以決議，
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
司之所得。 

2. 公司之董事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
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
賠償之責。

3. 公司之經理人、監察人
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應
負與公司董事相同之損
害賠償責任。

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
司得以股東會普通決議，
將該違反義務行為之所
得，當作該違反義務行為
係為公司利益所為而視其
為公司之所得。如董事對
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因違
反法令致公司受有損害
時，該董事應對公司負賠
償之責。公司之董事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
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
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以上所述之
義務，於經理人亦有適
用。」 

法，董事應對公司負(1)受託人義務
（fiduciary duties），以及(2)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公司
得向違反上述義務之董事請求賠償。
此外，若董事違反其義務並因此獲得
利益者，公司得將該利益歸於公司。 

2.根據普通法之原則，在管理公司業務
的經營過程中，董事代表公司所為之
行為將視為公司本身之行為。若其行
為造成任何第三人之損害，則應由公
司而非該董事，就其行為對該第三人
負責。請求損害賠償之第三人並無法
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請求，及加諸義
務於股東，非股東之第三人並無法依
據公司章程而為執行。公司因董事違
反義務而須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時，公司得向造成損害之董事請求賠
償。

3.經理人一般而言對公司並無受託人義
務。因經理人並非章程之當事人，所
以即使以章程加以規定，仍將不具執
行力。上述義務應以契約方式與經理
人約定。

根據以上說明，雖左列股東權益保護
重要事項已訂定於公司章程第 26.5
條，惟董事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
有違反忠實義務造成他人損害時，他
人於開曼法令上不一定對於該名董事
有請求權基礎，而能直接訴請賠償，
即使在公司章程中訂定董事對他人應
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法創設
該請求權基礎。 
此外，雖公司章程第 26.5 條已經約定
該條義務於經理人亦有適用，惟依據
開曼法律仍應以契約方式與經理人約
定。因此，若欲貫徹本處股東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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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項目 

公司章程規定內容 差異原因及說明 

護事項對於經理人之責任，應由公司
與經理人以契約特別約定。 

法人為股東時，得由其代
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
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
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公司章程第 27.4 條：「法
人為股東時，得由其代表
人當選為董事。代表人有
數人時，並得分別當
選。」 

公司章程第 27.4 條以就法人股東為相
應之規定。 
復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8-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外國發行人應擇一設
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公司已設
置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
會，故無需另設置監察人。因此，前
述章程之規定並不包括監察人在內。
該差異對於公司股東權益應無重大不
利影響。 

七、 其他 

本公司註冊地與中華民國股東權益保障規定之二地一般性差異說明相關資料可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外國企業第一上市櫃專區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2)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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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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